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2021年博士研究生
申请审核制招生考核细则

为全面提高博士研究生招生质量，充分发挥导师招生的自主权，高度保障人才选拔的公开、公平、公正，在《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2021年“申请-审核”制博士生考核录取方案》基础上制定本考核细则。
一、学科专家考核组
组长：学科负责人
成员：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博士生导师（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专家）
秘书：具有博士学位的在任讲师或副教授
二、学科考核内容及方式
由学科专家考核组对进入考核阶段的考生进行综合能力考核，主要考察申请人的综合素质、科研潜质等。
考核环节成绩满分400分，由外语水平成绩（满分100分）、专业知识成绩（满分100分）、科研创新能力成绩（满分100分）和综合素质成绩（满分100分）四部分组成。
1、外语水平考核（满分100分）
考核内容：重点考察申请人所掌握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领域相关英文专业词汇量和文献阅读理解和运用能力，无参考书目。
2、专业知识考核（满分100分）
主要考查申请人对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运用能力。考试科目为：保护生物学，无参考书目。
3、科研创新能力考核（满分100分）
主要考查申请人对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发展动态以及灵活运用等科研能力，重点考核提炼科学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4、综合素质考核（满分100分）
[bookmark: _GoBack]主要内容包括个人简历(学习和工作经历)、硕士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参加科学研究情况、是否已经发表较高水平科研论文等，并回答问题。采用ppt展示的方式。
三、考核时间
另行通知
四、考核要求
1、考核为差额考核，差额比例根据进入考核程序申请人情况确定。
2、单项成绩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